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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給
對象

現職軍公教人員(含技警工友)。
前項人員依其適(準)用之法令，於年度中辦理退休(伍、職)、資遣者。
年度中死亡人員。
比照辦理人員：考試分發人員、聘用人員、約僱人員、職務代理人、
約用人員、替代役或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之役男。

不發

11月30日前辭職(即12月
1日不在職)。
年終考績或另予考績列丙
等以下。
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。
平時考核累積達一大過。

減發

累積達記過2次或累積曠職
4日→發1/3。
累積達記過1次或累積曠職
3日→發2/3。
受申誡之懲戒處分→發3/4。

當年實際
在職月數
比例

年終工作獎金
依據每年訂頒之軍公教人員
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
及Q&A

年終工作獎金

考績獎金

個別性獎金
(ex．稅務獎勵金、清潔獎金)

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七點規
定：「各機關學校有關員工待遇、福利、
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，應由行政院配合
年度預算通案核定實施，非經專案報院
核准，絕對不得於年度進行中自訂規定
先行支給。」

管制
權責

發給
基準

原則依當年12月份薪資總額計算，年度中薪資異動者另依當年規定辦理

獎金篇

1月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同年12月1日仍在職者發給
1.5個月俸給之年終工作獎金。
2月1日以後各月份新進到職人員，如同年12月1日仍在
職者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。

例如
11月份到職人員按規定標準乘以12分之2發給。
12月份到職人員按規定標準乘以12分之1發給。

獎
金

https://www.dgpa.gov.tw/informationlist?sid=1&uid=15


以所任職務月數比例計算

［（本俸+專業加給+薦9主管職務加

給）*1/12］*1.5個月。

薦任第9職等視察小金於12月11日至12月31日代理薦任第9職等科長

以12月份實支數額計算

［本俸+專業加給+薦9主管職務加給

*21/31］*1.5個月。

年終工作獎金如
何計算

「一百一十二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」第三點(四)規定，現職人員在12月份薪俸、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
加給基準有所增減者，按當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。TIPS



阿蔡於108年11月1日高考錄取分發機關訓練，並曾於108年1月至10月30
日擔任機關聘用人員，其年終工作獎金應如何計支？

年終工作獎金

如何計算

1.公務人員薪資＞聘用人員薪資
12月份待遇×1.5個月

2.聘用人員薪資＞公務人員薪資
（聘用人員待遇×10/12+公務人員待遇
×2/12）×1.5個月

態樣 年度中薪給增加 年度中薪給減少 12月份薪給增加 12月份薪給減少

公式口訣 年度中由少變多，
按12月份待遇基準

年度中由多變少，
按比例

12月由少變多，
按實支數

12月由多變少，
採競合最有利

依據 第3點第1項第3款 第3點第1項第5款 第3點第1項第4款 第3點第1項第6款

TIPS
1.原則：以12月份待遇為基準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;發給1.5個月。

2.若原為聘用、約僱、職代、約用人員、技工工友等當年度在職年資，准予併計。

3.以最有利當事人之計算方式計支。

以12月份待遇為基準，按實際
在職月數比例支給，發給1.5
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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